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實習合作合約書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甲方：國立中正大學
乙方：(實習單位)
第一條、宗旨
為培育社會福利人才，提升社會福利實習品質，增進學校與機構組織間的合作交流，特訂此協議。
第二條、實習工作職掌
（一）甲方協調實習相關事項及安排學生實習單位，並指派學校督導指導學生專業實務實習。
（二）乙方參與實習內容規劃、負責學生實習職務分配、訓練、督導實習學生。
第三條、實習及合作相關內容
（1） 由甲方推薦學生至乙方實習，其名額為​____名。
（2） 實習學生：​​​_______(系所)______，​​___(年級)____，​_____(學生姓名)_____。
（3） 為提升實習及教學品質，甲方得邀請乙方共同參與課程改善或創新計畫。
（4） 實習課程名稱：

1. 暑期實習：社會福利實習(一)
2. 期中實習：社會福利實習(二)
第四條、專業實習之類別
社會福利實習（__）：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第五條、實習待遇
（一）甲方實習學生進行本契約約定之實習，乙方無須給付甲方實習學生薪資，亦無須為其加保勞、健保等保險或提撥退休基金。
（二）由甲方負責辦理實習學生平安保險與意外險。
第六條、加班
甲方實習學生每日工作時數為八小時，在不影響學校課業下應配合乙方之需要加班，並應符合勞基法之相關規定及給予補休，若事先約定同意者不在此限，乙方應比照一般實習規定給予甲方實習學生結業證書，上面記載總時數及時間。
第七條、學生督導
（一）實習期間每位學生均由乙方實習單位指派專人督導，督導實務實習工作內容及進行技能指導工作。
（二）實習期間甲方安排督導老師定期個別督導及團體督導學生專業實務實習，與實習學生定期溝通與連繫。
第八條、實習考核
（一）實習期間由甲方督導老師及乙方實習機構督導共同評核實習成績，學生實習成績評分表於實習中期以電子檔或本方式寄送。乙方應於實習結束後一週內將成績考評表擲交甲方，俾利核算實習成績。
（二）學生表現或適應欠佳時，由乙方知會甲方共同協商處理方式，經輔導未改善者，取消實習資格或轉介其他實習單位。
（三）實習結束後，由乙方為完成實習學生開具載明實習單位名稱之「實習工作證明書」。
（四）甲、乙方不定期調檢討實習各項措施，期使校外實習課程合作更臻完善。
第九條、契約書終止
（一）合約有效期間，若一方欲提前終止本合約，應於一個月前向另一方提出。
（二）甲方實習學生若因不可歸責於乙方之原因欲個別終止本合約之實習關係，應先徵得甲方之核准後，依乙方規定之手續提出申請，於徵得乙方同意後，俟辦妥離職手續，始終止與乙方之實習關係。
（三）甲方實習學生若因可歸責於乙方之原因欲個別終止本合約之實習關係，於徵得甲方之同意後，得隨時向乙方提出，並於備妥離職手續後始終止該員與乙方之實習關係。
（四）若甲方實習學生違反與乙方之約定或有違法亂紀之情事時，乙方得知會甲方後隨時終止該員與乙方之實習關係。
第十條、契約書效力
本協議書自簽署完成之日起生效，終止於___年___月___日。雙方終止合作後失其效力。如有未盡事宜，由甲乙雙方商議修正、增訂之。
第十一條、保密義務
甲方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所知悉取得或持有的資訊涉及乙方之業務機密者，不得洩漏或交付予任何第三人。甲方應要求實習學生遵守本約定。
第十二條、
合約份數
本契約一式三份，由甲、乙、實習學生，三方各執乙份為憑。
立合約書人
　　　　　　　甲　方：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
　　　　　　　代表人：蔡少正 
　　　　　　　職　稱：校長
　　　　　　　電　話：05-2720411

　　　　　　　地　址：嘉義縣民雄鄉三興村大學路一段168號
              乙　方： 
　　　　　　　代表人：
　　　　　　　職　稱：
　　　　　　　電　話：
　　　　　　　地　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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